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4 年 度 

「 校 園 安 全 業 務 研 習 班 」 實 施 計 畫 

一、依據：本局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為增進學校業務承辦人員對於校園安全相關工作之瞭解，以統一觀念

及作法，並建立共識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 

四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演講廳(如附件 2)。 

五、研習對象：本市各級學校之生輔（教）組長或學輔人員（含學務創新人

力），各校至少指派 1人參加。 

六、研習時間：上下半年區分學層(國小、國高中職)各辦理乙次 

(一)114年上半年(113 學年第 2學期)：114 年 2月上旬各學層辦理 1日，共 2

日。 

(二)114年下半年(114 學年第 1學期)：114 年 8月上旬各學層辦理 2日，共 4

日。 

七、活動內容：上下半年研習課程表(如附件 1)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各校參加研習人員於指定時間前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

（https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），並完成報名程序。 

九、一般規定： 

(一)研習講義請於研習前 1日至雲端硬碟 https://reurl.cc/VLYdnQ下載運

用。 



(二)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（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），並

於報名截止後 3日內公布研習名單（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

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）。 

(三)為維護研習品質、精確掌握用餐及參加研習人員權益，請學校務必依照報

名程序完成薦派（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）。 

(四)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人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應於研習前 3

日告知主辦單位，並辦理取消研習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出席者，應於

3天內提出具體事由，回覆主辦單位完成請假程序，逾期仍以無故缺席登

記。 

十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函增（修）訂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3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「 校 園 安 全 業 務 研 習 班 」 課 程 表 

日期 

時間 
114年 2月上旬 

0830 

∣ 

0905 

報到 

0905 

∣ 

0910 

長官致詞 

0910 

∣ 

1000 

校安通報系統通報作業說明 

教育局 羅國良教官(內聘) 

1000 

∣ 

1010 

休息 

1010 

∣ 

1100 

校事會議處理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

 (外聘) 

1100 

∣ 

1110 

休息 

1110 

∣ 

1200 

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流程說明 

(外聘) 

1200 

∣ 

1330 

午間用餐暨休息 

1330 

∣ 

1420 

關懷 e起來通報作業說明 

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(外聘) 

1420 

∣ 

1430 

休息 

1430 

∣ 

1520 

幸福保衛站 

教育局 謝佑欣科員(內聘) 

1520 

∣ 

1530 

休息 

1530 

∣ 

1620 
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

教育局 陳昭瑋教官(內聘) 

1620 結束研習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「 校 園 安 全 業 務 研 習 班 」 課 程 表 

日期 

時間 
114年 8月上旬(第 1日) 

0830 

∣ 

0905 

報到 

0905 

∣ 

0910 

長官致詞 

0910 

∣ 

1000 

校安通報系統通報作業說明 

教育局 羅國良教官(內聘) 

1000 

∣ 

1010 

休息 

1010 

∣ 

1100 

校事會議處理程序及應注意事項-1 

 (外聘) 

1100 

∣ 

1110 

休息 

1110 

∣ 

1200 

校事會議處理程序及應注意事項-2 

 (外聘) 

1200 

∣ 

1330 

午間用餐暨休息 

1330 

∣ 

1420 

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流程說明-1 

(外聘) 

1420 

∣ 

1430 

休息 

1430 

∣ 

1520 

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流程說明-2 

(外聘) 

1520 

∣ 

1530 

休息 

1530 

∣ 

1620 

幸福保衛站 

教育局 謝佑欣科員(內聘) 

1620 結束研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「 校 園 安 全 業 務 研 習 班 」 課 程 表 

日期 

時間 
114年 8月上旬(第 2日) 

0830 

∣ 

0910 

報到 

0910 

∣ 

1000 

關懷 e起來通報作業說明-1 

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(外聘) 

1000 

∣ 

1010 

休息 

1010 

∣ 

1100 

關懷 e起來通報作業說明-2 

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(外聘) 

1100 

∣ 

1110 

休息 

1110 

∣ 

1200 
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

教育局 陳昭瑋教官(內聘) 

1200 結束研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 

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交通資訊 

捷運 

捷運木柵站： 

可搭乘捷運文湖線自木柵站下車，於出口沿木柵路四段 111巷直走學校側

門，步行約 3分鐘。 

公車 

木柵高工站： 

66、251、251區、252、282、282副、298、647、660、660區、666、679、

795、819 、819副、915、 1503、1558、1558 A、1558 B、小 10、小 10

區、小 11、棕 3、棕 5、棕 7 、棕 11，步行約 1分鐘到(本校正門） 

捷運木柵站： 

66、251、251區、252、282、282副、647、660、660區、666、679、795、

819、819副、915、1503、1558、1558 A、1558 B、棕 3、棕 7，步行約 3分

鐘到（本校側門）。 

 

 


